
附件2

                              全国省级层面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建立情况统计表

省级层面 文件标题 发文字号 补贴范围和标准 发放周期
（月/年） 执行时间 资金来源 惠及老年人

数（人）

北京市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
发市民政局市残联关于北
京市市民居家养老（助
残）服务（“九养”）办
法的通知

京政办发〔2009〕
104号

60至79周岁的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00元；8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100元。

月 2010年1月

1、市级彩票公益金；      
2、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3、区级财政资金，共同组

成。

580000

天津市

关于印发天津市居家养老
服务政府补贴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津财社〔2007〕51
号

具有本市户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特困救助和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中60周岁
以上需要生活照料的老年人
按照轻度、中度、重度三个等级，每人每月
补贴100元、150元、200元。

月 2008年4月1日 市、区（县）财政各50% 22300

关于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政
府补贴工作的实施意见

津民发〔2008〕54
号

同上 月 2008年4月1日 市、区（县）财政各50% 22300

关于做好我市80岁以上困
难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政
府补贴工作的实施意见

津民发〔2011〕72
号

具有本市户籍、城市户口、年龄在80岁以上
的，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市级劳动模范、
失能老人和空巢老人且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本
市最低工资标准的老年人按照轻度、中度、
重度三个等级，每人每月补贴100元、150元
、200元。                      

月 2011年9月 市、区（县）财政各50% 6500

关于开展农村困难老年人
纳入居家养老服务（护
理）政府补贴试点工作的
通知

津民发〔2013〕100
号

具有本市户籍，60岁以上农村低保、农村特
困救助、农村五保供养和在乡抚恤补助的优
抚对象；80岁以上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农村
失能老人和农村空巢老人且家庭人均收入低
于本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按照轻度、中度
、重度三个等级，每人每月补贴150元、200
元、400元，给予居家养老服务（护理）政府
补贴。

月 2013年3月 市、区（县）财政各50% 3360



山西省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建立全省经济困难的高
龄与失能老年人补贴制度
及提高百岁以上老年人补
贴标准的通知

晋政办发〔2015〕
116号

1.城乡低保家庭中80至99周岁的老年人，每
人每月补贴30元；                          
2.城乡低保家庭中60至99周岁的失能老年
人，每人每月补贴60元；                      
3.10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每月补贴300
元。

各市结合实际确
定

2016年1月 省级财政 180000

辽宁省

关于建立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
贴制度的通知

辽财社〔2015〕174
号

补贴对象范围为具有辽宁省户籍的城乡低保
户、低保边缘户家庭中80周岁以上（含80周
岁）高龄老人和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
因进食、穿衣、个人卫生、如厕、移动等不
能自理而需他人帮助，或因丧失认知能力日
常生活必须有人照顾，经过县级以上医疗卫
生机构鉴定或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确定为失
能、半失能老人。标准：对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老年人补贴标准，由各市根据当地经
济发展水平、物价变动情况和材料状况自主
确定，原则上每人每月不低于50元。有条件
的地方，可指定统一的市级补贴标准。享受
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
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不得兼得，已补贴标
准高者为准。

月 2015年起

补贴由各市、县负担，省级
财政视各地此项工作开展情
况，给予适当补助，所需资
金从省级福彩公益金中列支
。

38970

吉林省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

吉政发〔2014〕9号

建立贫困居家失能老人护理补贴制度，按照
每人每年1200元标准给予补贴，省级财政和
地方财政各承担50%；继续实行困难老人入住
机构补贴政策。

年 2014年 省级财政 空缺



上海市
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
局 关于调整本市养老服务
补贴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沪民老工发〔2015
〕7号

一.补贴对象及梯度
经老年照护等级评估，有照护需求且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的6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老年
人，可申请养老服务补贴并享受相应待遇：
（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老年人，
享受全额的养老服务补贴。
（二）本人及其配偶家庭人均收入高于本市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于本市城乡低收
入家庭标准的老年人，享受80%的养老服务补
贴。
（三）80周岁及以上、本人月收入高于本市
城乡低收入家庭标准、低于本市上一年度城
镇企业月平均养老金的老年人，享受50%的养
老服务补贴。
（四）上述（二）、（三）两类对象中，无
子女或90周岁及以上高龄的老年人，在以上
待遇基础上再叠加享受20%的养老服务补贴。
二.补贴标准
补贴标准根据老年人的照护等级确定，由服
务时数及服务单价构成。
照护等级为轻度、中度、重度（分别对应试
点区采用的“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标准”
中“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
级”）的，月服务时数分别为30小时单位、
40小时单位、50小时单位。
2015年，照护等级为轻度、中度的服务单价
为18元/小时，重度的服务单价为20元/小时
。

月 2015年9月1日

市、区县两级财政
市、区两级社会福利彩票公

益金
130000

江苏省

关于建立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的
通知

苏财社〔2014〕254
号

1．低保家庭中60周岁以上的失能老人，按不
低于100元/月▪人的标准给予护理、服务补贴
。
2．低保家庭和分散供养的特困对象中80周岁
以上的老年人、低保和低收入家庭中60周岁
以上的失独老人，按不低于60元/月▪人的标
准给予护理、服务补贴。

季 2015年3月
省、市、县三级财政以及福

彩公益金
1500000



浙江省

1.浙江省养老服务需求评
估工作实施意见（试行）               
2.浙江省养老服务补贴制
度实施意见

浙民福〔2012〕72
号、浙民福〔2012
〕81号

一类补贴对象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 属于低保对象； 
（二） 年龄60周岁以上； 
（三） 因进食、穿衣、个人卫生、如厕、移
动等不能自理而需他人帮助，或因丧失认知
能力日常生活必须有人照顾,经养老服务需求
评估确定为重度依赖者。 
二类补贴对象的基本条件由县（市、区）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财政、卫生等部门提
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一类补贴对象的养老服务补贴标准，参照当
年度重度残疾人托（安）养费用补助标准执
行（现行标准为：入住养老机构的，每人每
年补贴15000元；居家接受养老服务的，每人
每年补贴6000元）。
一类补贴对象入住养老机构的，其本人的低
保金计入养老服务补贴；居家接受服务的，
其本人的低保金不计入养老服务补贴。 
已经纳入重度残疾人托（安）养的老人，不
再享受养老服务补贴。 
二类补贴对象的养老服务补贴标准，各地可
依据补贴对象的经济状况及所需的照料程
度，划分为不同档次，确定相应补贴标准。 

年 2012年至今 省级财政 281000

安徽省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
施办法

皖民生办〔2016〕1
号

各级政府依托社会办养老机构向农村五保对
象、城市“三无”对象、城乡低收入老人购
买养老服务的，给予购买服务补助。补助标
准由市、县民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确定，为
失能失智老年人服务的，按照服务对象轻、
中、重度失能失智程度，购买服务补贴标准
分别上浮50%、100%和200%以上。

月 2016年 市县财政 约1000000

山东省
山东省民政厅等4部门关于
做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
作的通知

鲁民〔2015〕47号

1.在居家养老服务方面，主要包括为符合政
府资助条件的老年人购买助餐、助浴、助洁
、助医、护理等上门服务，以及养老服务信
息化建设；                                    
2.在社区养老服务方面，主要包括为老年人
购买日间照料、康复文体活动等服务；        
3.在机构养老服务方面，主要包括为“三无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
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无赡养和扶养
能力）老人、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
半失能老人购买机构供养、护理服务，以及
公办养老设施管理与维护服务。

年 2015年7月 各级财政 90032



河南省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发展
改革委 河南省民政厅 河
南省老龄办关于做好我省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的
指导意见

豫财社〔2015〕201
号

1.在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方面，主要包括为符
合政府资助条件的老年人购买助餐、助浴、
助洁、助急、助医、护理等上门服务，以及
养老服务网络信息建设；                        
2.在购买社区养老服务方面，主要包括为老
年人购买社区日间照料、老年康复文体活动
等服务；                                    
3.在购买机构养老服务方面，主要为“三无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
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和扶
养能力）老人、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失
能半失能老人、计划生育失独困难家庭老年
人购买机构供养、护理服务；                      
4.在购买养老服务人员培养方面，主要包括
为养老护理人员购买职业培训、职业教育和
继续教育等；                                
5.在养老评估方面，主要包括老年人能力评
估和服务需求评估的组织实施、养老服务评
价等。各地应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财政承受能力和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
科学合理制定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项目目录，
明确服务种类、性质、内容，并根据实际工
作开展情况，及时进行修改调整。对不属于
政府职责内的服务项目，政府不得向社会力
量购买。

月 2015年12月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所需资金
应在其部门预算安排的公用
经费或经批准使用的专项经
费既有预算中统筹安排，购
买主体的部门预算应体现本
部门购买服务对应的资金规
模和资金来源。随着政府提
供公共服务的发展所需增加
的资金，应按照预算管理要
求列入财政预算。因工作需
要临时确定的重要事项，确
定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
按照有关规定办理预算调整
变更手续。政府购买养老服
务所需资金应根据购买服务
合同确立的付费方式和时间
要求，按照现有政府采购和
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拨付
资金，确保规范管理和安全

使用。

2000000

湖南省

1.省老龄委 省民政厅关于
建立湖南省基本养老服务
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                                                                                  
2.省财政厅、民政厅、老
龄办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养
老服务补贴制度的通知

湘财社〔2015〕28
号

补贴范围：农村五保老人和城乡户籍人口中
65岁及以上家庭经济困难且生活难以自理的
完全失能或部分失能老年人。补贴标准：20-
300元/月·人。

月 2014年1月
县市区政府财政资金承担。
省、市财政视情况给予适当

补助
263000



广东省
关于建立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
的实施意见

粤民发〔2016〕57
号

补贴对象：定位于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
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
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
、扶养能力的特困人员中60周岁及以上的失
能老年人、低保家庭中60周岁及以上的失能
老人、特困人员和低保家庭中80周岁及以上
的高龄老年人、低收入家庭（低保标准1.5倍
以内）中60周岁及以上的失能老人。发放标
准：原则上特困人员和低保家庭中的60周岁
及以上轻度失能老人按不低于100元/月•人、
中度失能按不低于150元/月•人、重度失能按
不低于200元/月•人的标准给予补贴；特困人
员和低保家庭中8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
人，按不低于60元/月•人的标准给予补贴；
低收入家庭（低保标准1.5倍以内）中60周岁
及以上的失能老人，按不低于60元/月•人的
标准给予补贴。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市可制定
统一的补贴标准，也可由县（市、区）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

月 预计2017年 地方财政 空缺

海南省

1.海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
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
投保工作的通知              
2.海南省老龄办关于开展
“关爱老年人安康活动”
的通知

琼民通〔2015〕114
号、琼老龄办〔
2015〕11号

补贴范围：民政对象和困难老年人；标准：
每人购买一份为期一年的老年人意外伤害综
合保险。

年 2015年10月 省级财政 20000

重庆市
重庆市经济困难的高龄失
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实
施办法

渝民发〔2015〕71
号

具有重庆市户籍的城乡低保对象，城市“三
五”人员和农村五保对象中的年满80周岁的
高龄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

月 2015年7月 各级财政 40572

四川省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
发民政厅等部门关于四川
省2015—2017年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重点的通知

川办函〔2015〕57
号

困难家庭的失能老人、独居老人和80岁以上
的高龄老人，每人每年300元，省级补助35%
。

年 2016年 财政预算、福彩公益金 2000000



贵州省
关于建立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老年人补贴制度的通
知

黔民发〔2015〕42
号

年满80岁（含80周岁）以上，家庭人均收入
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老年人，享受经济困难
高龄老年人补贴。 
年满60周岁（含60周岁）以上，家庭人均收
入低于当地城乡低保标准的老年人，经县级
以上医疗卫生机构鉴定评估能力最终等级为
“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
”的，享受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补贴。

  月 2016年3月底 各级财政 1081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西藏自治区建立经济
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
补贴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

藏政发〔2016〕24
号

低保家庭中70周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50
元。

年 2016年1月
自治区财政60%，市（地）
财政20%，县（区）财政20%

4386

青海省

关于认真做好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养老服务有关工
作的通知

青财社字﹝2014﹞
1460号

选择居家养老的特殊困难老人：150元/人
/月，机构特困老人500元/人/月，其他老人
180元/人/月。

年 2014年10月 省级财政 690000

关于印发<青海省农牧区困
难老人代养服务试点工作
方案>的通知

青民发﹝2015﹞67
号

试点地区长期（3年以上）散居农牧区的三无
老人、纳入农村低保范围的70周岁以上的空
巢、独居老人和重点优抚对象中的老年人等
。日托500元/人/月，全托800元/人/月。

 年 2015年8月 彩票公益金 1401

关于印发<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实施办法>的通知、关于开
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和
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工
作的实施意见

青民发 ﹝2015﹞78
号、 青民发﹝2015
﹞83号

购买老年人意外伤害险（养老机构综合责任
险）的特困老年人30元/人（床位）/年、其
他老年人10元/人（床位）/年。

 年 2015年9月 省级财政 69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关于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
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制度
的实施意见

新民发〔2015〕142
号

按照（新党办发〔2011〕31号）文件精神，
各地结合实际，确定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相适应的补贴对象和补贴标准。

月 2015年11月 各级财政 180000







































































































































 


